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8.10”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8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望花区应急局接到电话报告，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因拉丝盘圆机机械伤害致一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政府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市公安局望花分局等部门组成的“8.1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和对相关人员的询问，收集有关物证、书证，现已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和平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李宝荣；实际控制人：李喜；从事钢筋拉丝盘圆生产活动。

2、李喜，男，42岁 身份证号：******************，个体，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3、冯佳全，男，47岁， 身份证号：******************，个体，厂内工人。

（二）各方签订合同情况

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冯佳全未签订劳务合同，未缴纳保险。
（三）现场情况

现场未有安全管理人员在场，现场施工人员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无操作规程，无安全教育培训。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2年8月10日上午约6时40分左右，死者冯佳全来到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拔丝作业。7时30分左右，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关某、伊某到厂内上班后，发现冯佳全面朝地面俯卧在南侧拔丝机旁，关某发现后将拔丝机电源关闭。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喜。因现场未设有监控设备，且事发时只有冯佳全一人到岗作业，经专家组对事后的现场还原推测，事故原因分析为：冯佳全在未停机的情况下，到达正在转动的南侧拔丝机附近，身体某一部位或衣物被卷入西数第一块模具卷筒上的盘圆钢筋内，身体随拔丝模具卷筒转动，现场控制开关距事故地点约4米，推断冯佳全身体卷入后，由于转速较快且无其它人员，冯佳全无法脱身，在机器运转过程中，由于模具卷筒受遮挡导致电机三根传动皮带全部绷断，是卷筒停止运转，冯佳全方跌落至拔丝机南侧地面。经法医鉴定，死者冯佳全系因身体多部位遭受钝性暴力作用，致胸、腹、盆部位多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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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事故现场位置示意图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务
	伤害程度

	冯佳全
	47
	男
	初中
	操作工
	死亡


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天，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发生的拔丝机滑轮、模具卷筒安全防护装置不健全，缺少必要的防护遮挡和安全联锁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冯佳全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在未停机、无监护的情况到达运转的拔丝机附近，导致事故的发生。
2、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制定操作规程，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生产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

3、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喜，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落实事故防范措施，未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经过认真调查分析，认定此起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单位处理建议
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安全防护装置不健全，缺少必要的防护遮挡和安全联锁的设备进行生产，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给予该公司32万元（叁拾贰万元整）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事故单位有关责任者处理建议

1.冯佳全，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导致此起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免于责任追究。

2、李喜，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建议给予其19545.6元（壹万玖仟伍佰肆拾五元陆角）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1、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应切实肩负起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管理，督促检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2、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在厂区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巡查，及时制止违章操作行为，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整改，落实到位；同时企业要认真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因素辨识工作，切实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3、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在厂区建立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及时组织修订有效可行的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要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

4、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要以此次事故为戒，全面开展现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包括常规机电安全措施、隐患排查治理、特种设备管理，以及个体防护装备配置与监管使用等。

5、抚顺市博勒斯环保新材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要吸取事故经验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切实落实相关责任。



